
籌設國家人權博物館推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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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揭牌成立 

100.12.10 

「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 
行政院會議通過 

106.07.20 

「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奉總統
令公布 

106.12.13 

105.5.20新政府正式就任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開園 

「綠島人權文化園區」(綠洲山莊)
開放 

91.12.10 

96.12.10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經立法院三
讀通過 

106.12.05 

 「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位於綠島東北
角，占地面積約32公頃。 

 為前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
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綠洲山莊)。 

 綠洲山莊、憲兵連等建物於94年登
錄為「歷史建築」。 

 綠島園區全區103年登錄為「文化景
觀」。 

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位於新北市，
面積約為3.24公頃。 

 前屬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 
 景美園區全區於96年登錄為歷史建

築群 ，主要歷史建物包括仁愛樓看
守所、第一法庭、軍事法庭等、兵舍
區。 



國家人權博物館成立期程 

「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綠島
紀念園區掛牌 

107.05.17 

以國家高度推動人權工作， 
  深化臺灣民主價值。 

「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
紀念園區掛牌 

107.05.18 

2 

國家人權博物館處務規程、編制表
公佈施行 

107.05.16前 

40年5月17日上千位政治受難者抵達綠島新
生訓導處，為紀念這段歷史，援例每年5月
17日舉辦人權紀念活動，安排受難者及家屬
重返綠島。 

518國際博物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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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文化部為辦理人權之研究、典藏、展示及教育推廣等業務，特設國家
人權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 

 
第二條   本館掌理下列事項： 

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 

人權歷史研究 

• 辦理威權統治時

期相關人權檔案、

史料、文物之典

藏、研究、展示

及教育推廣等業

務。 

不義遺址保存 

• 白色恐怖綠島紀

念園區、白色恐

怖景美紀念園區

經營管理業務，

協助威權統治時

期不義遺址之保

存及活化。 

組織合作與 

國際交流 

• 協助當代人權理

念實踐推廣之組

織發展及國際交

流。 

人權教育推廣 

• 其他有關人權歷

史及文化教育推

廣事項。 

「威權統治時期」，
指自34年8月15日起
至81年11月6日止
（金馬戰地政務解除）
之時期。 

「不義遺址」指威權
統治時期，統治者大
規模侵害人權事件之
發生地。 



研發人權學習教材，並協助
當代人權理念推廣，扎根人
權教育。同時支持其他人權
機構，資源共享。 

配合官方政治檔案的開放，
加強與受難者口述歷史的比
對、研究，以多元視角的觀
點還原歷史真相。 

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立法精神，適度開放承接
自補償基金會之卷宗
(10,067案)及相關成果資
料，落實轉型正義。 

已完成45處「不義遺址」盤點及
調查，將訂立不義遺址歷史教育
推動方案，建置不義遺址「線上
虛擬博物館」。 

活化兩處人權紀念園區，結合
歷史現場博物館參觀體驗，成
為展現臺灣民主歷程的多元溝
通平台。 

國家人權博物館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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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歷

史真相 

開放政

治檔案 

推廣人

權教育 

保存不

義遺址 

整建及管

理景美、

綠島園區 



    

建構人權博物館
群 

國家人權博
物館 

民間人權館 
二二八紀念

館 

國際人權 
相關博物館與議

題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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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博物館目標及願景 


